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
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

（扣缴税收款项适用）
晋税强扣〔2023〕221号
福建小不点食品发展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82MA2YQ6W2XU）
鉴于你（单位）（地址：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经济开发区（五里园）金源路5号办公楼1栋7楼702室） 欠缴所属期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税费54472.60元，经责令限期缴纳（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晋税经开 通 〔2023〕 386 号），逾期仍未缴纳。2023年9月14日已对欠缴所属期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税款52959.47进行催告处理（《催告书》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晋税经开 强催 〔2023〕 23 号），逾期仍未履行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规定，经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局长批准，决定从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从你（单位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市灵源支行的存款账户（账号：935002010009968899）中扣缴以下款项，缴入国库：

税        款（大写）：伍万贰仟玖佰伍拾玖元肆角柒分(￥52,959.47)

滞   纳   金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罚        款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没收违法所得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合        计（大写）：伍万贰仟玖佰伍拾玖元肆角柒分(￥52,959.47)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二Ｏ二三年十月九日

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
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

（扣缴税收款项适用）
晋税强扣〔2023〕222号
福建惠家食品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826692949795）
鉴于你（单位）（地址：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经济开发区（五里园）金源路5号） 欠缴所属期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税费28069.05元，经责令限期缴纳（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晋税经开 通 〔2023〕 387 号），逾期仍未缴纳。2023年9月14日已对欠缴所属期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税款23495.28元进行催告处理（《催告书》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晋税经开 强催 〔2023〕 24号），逾期仍未履行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规定，经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局长批准，决定从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从你（单位）福建晋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平支行的存款账户（账号：9070426010010000193804）中扣缴以下款项，缴入国库：

税        款（大写）：贰万叁仟肆佰玖拾伍元贰角捌分(￥23,495.28)

滞   纳   金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罚        款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没收违法所得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合        计（大写）：贰万叁仟肆佰玖拾伍元贰角捌分(￥23,495.28)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二Ｏ二三年十月九日
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
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

（扣缴税收款项适用）
晋税强扣〔2023〕223号
福建省青联通信工程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82315324616U）
鉴于你（单位）（地址：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晋江经济开发区（五里园）翔源路6号A栋一楼A122室） 该公司欠缴所属期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税费20494.29元，经责令限期缴纳（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晋税经开 通 〔2023〕 388 号），逾期仍未缴纳。2023年9月14日已进行催告处理（《催告书》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晋税经开 强催 〔2023〕 25号），逾期仍未履行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规定，经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局长批准，决定从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从你（单位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永和支行的存款账户（账号：13531101040005138）中扣缴以下款项，缴入国库：

税        款（大写）：贰万零肆佰玖拾肆元贰角玖分(￥20,494.29)

滞   纳   金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罚        款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没收违法所得（大写）：零元整(￥0.00)

合        计（大写）：贰万零肆佰玖拾肆元贰角玖分(￥20,494.29)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二Ｏ二三年十月九日
